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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教办函〔2019〕20 号 

 

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严禁中小学校 

寒假期间组织学生违规补课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：    

寒假将至，近期省教育厅接到学生及家长有关中小学校组织

学生违规补课的投诉明显增多，学生及家长反映强烈。为切实落

实《教育部等九部委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》（减负

三十条）（教基〔2018〕26 号），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校办学行

为，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，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

展，让广大师生过一个轻松、愉快、安全而有意义的寒假，现就

严禁全省中小学校寒假期间组织学生违规补课工作再强调通知

如下。 

一、严禁寒假违规补课。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要按照

当地制定的教学行事历，统一安排区域内中小学寒假放假时间、

春节后学生回校报到时间、开学时间，公开向社会发布并严格执

行。任何学校不得随意变更假期时间，学校延迟放假或要求学生

提前回校的，一律按违规处理。不允许高中学校将春秋假时间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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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至寒假进行，已调整至寒假进行的，不管是否已报教育主管部

门同意，一律停止；没有及时停止的，一律按违规处理。各中小

学校不得组织任何年级利用寒假时间进行违规补课、上新课或以

各种名目举办文化补习班、培优班、提高班等。不允许学校在寒

假期间以开放图书馆、开放教室等名义让部分学生提前回校，实

质变相培优补课；不允许利用“空中飞课”等形式变相进行集体补

课或变相收费补课。严禁出借学校场所用于举办针对中小学生的

文化补习班，严禁与校外机构合作举办各类补习班，严禁组织或

诱导学生到社会培训机构进行补课、培训等。 

二、严肃查处违规行为。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

要完善寒假违规补课投诉受理、查处通报制度，公布举报电话、

电子邮箱。按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强化区域治理，增强责

任担当，切实加强对辖区内中小学办学行为的监管。各地要坚持

问题导向，突出重点整治,采取果断有力措施，坚决遏制区域违

规补课高发势头。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对投诉较多

或查实有违规补课行为的，均要对学校主要负责人及相关责任人

严肃问责，通报批评。对出现违规补课学校数较多、问题突出的

市、县（市、区），除予以全省通报批评外，省教育厅将对相关

教育局主要负责人及分管负责人实行约谈。 

三、合理安排假期生活。全省各中小学校要切实加强家校沟

通，及时了解、帮助和引导学生科学安排好寒假期间的学习生活。

各中小学生书面寒假作业要实行总量控制，提倡布置有利于学生



- 3 - 
 

动手动脑、提高实践创新能力的活动类、实践类、探究类作业，

确保学生有充分的自主安排假期活动的时间。要高度重视加强中

小学生劳动教育，通过家校互动，寒假期间要让中小学生多做一

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，鼓励中小学生利用假期积极参加有益于

身心健康、陶冶情操的文体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,让中小学生在

劳动实践中养成劳动习惯，学会劳动，学会勤俭，崇尚劳动，

尊重劳动。 

以上通知要求，请各地立即传达至辖区每一所中小学校。 

 

 

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

2019 年 1 月 25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
